
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、

公司证券上市地股票上市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20

次临时会议有关会议材料后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《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 

本次提名的第八届ゃ㌑㄀次提名的提的名



第八届董事、监事薪酬和考核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有利于公司的长

期发展，有利于进一步促使公司董事、监事勤勉尽责，提升工作效

率，提高公司经营效益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对《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等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实际

和整体发展战略，其中公司按股权比例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，体现

公平合理原则，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；该担保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 

综上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毛景文、李常青、何福龙、孙文德、薄少川 

2022 年 12 月 9日 


